委   托   书

兹有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，原系四川师范大学退休/在职职工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   年  月   日去世，其父（姓名）          在世/不在世、母（姓名）          在世/不在世、配偶（姓名）          在世/不在世，家中现有    个子女。经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，特委托         为遗产继承人的合法代理人，全权代表全体法定继承人办理抚恤金、丧葬费、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清退等领取事宜。对委托人在办理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书，其他法定继承人均予认可，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今后如由此引发任何纠纷争议，由法定继承人全体负责，与四川师范大学无关。

委托期限：

自此委托书各方签字并按手印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为止。
委托人（签字+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委托人（签字+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委托人（签字+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被委托人（签字+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 年     月    日

